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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侯沛丽
通讯员 司明凯 王霄楠

“一片甲骨惊天下”的古都安阳拥
有众多文物保护对象，随着现代文化旅
游的开发、人们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增
加，部分文物保护对象时常面临被破坏
的危险。随着两级检察院的细心发现、
主动作为，文物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工
作显示出了巨大的社会效果。

“公益诉讼工作一定不能坐等，一
定要干起来，干起来才能摸索工作方
法、积累工作经验。我们关于永和桥的
公益诉讼之所以成为全省文保公益诉
讼第一案，与全院上下不等不靠、主动
出击是分不开的。”安阳县人民检察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呼雪峰说。

2018年5月，安阳县人民检察院在
履职中发现辖区内建于隋代的永和桥
损坏严重，立即向安阳县文物管理局送
达了检察建议书：“加强永和桥周边环

境管理；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潜在隐患；
收集散落文物，确保永和桥历史文化价
值的完整性。”安阳县文物管理局接到
建议书后逐项整改，并通过挖掘，测定
桥下有古沉船遗迹，找到了明朝重修永
和桥的碑文。

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的颛顼帝喾陵
位于内黄一隅，多年来，颛顼帝喾陵周
边被各类非法建筑和垃圾所包围。
2018年内黄祭祖大典前夕，内黄县人
民检察院向该县文物管理局和城建局
分别发出检察建议，经过多方努力，
在短期内将颛顼帝喾陵广场前的 10
余处非法建筑悉数拆除。之后，相关
行政主管单位重新科学规划、合理设
置了颛顼帝喾陵周边的商业服务场
所，气势恢宏的颛顼帝喾陵山门重现
于世人面前，中华人文始祖纪念地之
一、2A级国家名胜景区呈现出应有的
面貌。

静卧于北关区胜利南路的袁世凯

墓，是历史特定时期的产物，是中国近
代历史的缩影，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2013年5月被国
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关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袁世
凯墓照壁通往坟墓的神道两侧，有违规
建设的旅游纪念品市场，严重破坏了文
物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针对这一情况，
该院及时向市市区文物景点管理处、市
文物管理局、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
3家单位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2018年5月，北关区人民检察院对
这起破坏文化资源的行为及时立案。
经过调查，2010 年，相关单位未经批
准，在文物保护范围内的神道两侧修建
了旅游纪念品市场，共建设 90余间简
易营业房，占地面积1900平方米。

北关区人民检察院认为，相关单位
未征得国家文物局同意，未经河南省人
民政府批准，在文物保护范围内的神道
两侧修建旅游纪念品市场，破坏了袁世

凯墓的环境、历史风貌以及所含有的各
种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相关行政
职能部门未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未有效
制止违法建设行为，使国家利益和社会
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2018年 5
月 23日，北关区人民检察院向 3家单
位发出检察建议，要求他们分别纠正违
法行为，停止对袁世凯墓环境和历史风
貌的破坏，切实履行文物管理和保护的
法定职责和监管职责，对保护范围内的
违法建设行为行使行政处罚权以及与
行政处罚权相关的行政强制权。3家
单位在两个月内拆除了存在 8年之久
的90余间简易营业房，恢复神道原貌。

文明灿烂、文物遍布的豫北大地，
因为有了文物保护的公益诉讼机制，因
为有了安阳检察人锲而不舍、久久为
功的执著与审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
史文化遗产才得以沐浴新时代春风健
康永续。

公益诉讼留住历史印迹
——我市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工作系列报道之四

近日，一位女青年来咨询孩子改
姓名声明公证事项。

女青年称，其前夫于几年前不幸
去世，自己于几天前再婚，带着与前
夫共同生育的 5岁孩子与现在的丈夫
共同生活。为了便于孩子以后生活

和学习，想让孩子改随现任丈夫的姓
氏。

公证员解读：
上述未成年人改姓名声明，其

实质是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或监
护人与共同抚养人达成的关于未成
年人改姓名的协议。根据该协议约
定更改未成年人姓名。我们认为抚
养需要一定的时间长度，该女青年
刚结婚几天，建议共同抚养人与未
成年人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后, 监护
人与共同抚养人持身份证、户口簿、
结婚证及未成年人出生证明等相关
材料申请办理改姓名公证。

法律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

二条：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九
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第二十二条的解释》：公民原则上
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可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
氏……（二） 因由法定扶养人以外的
人扶养而选取扶养人姓氏。

（本报记者 王晓楠 整理）

怎样办理未成年人改姓名声明公证?

12 月 4 日，市法律援助中心的志愿

者在市“两馆”广场开展 2019 年国家宪

法日主场集中宣传活动。

活动当天，该中心设置宣传展板

100 余块，向群众发放宪法和法律书籍

6000余册、宣传页 20000张、普法宣传品

8000 余件，解答群众法律咨询近万人

次。 (本报记者 王晓楠 摄)

12 月 4 日上午，汤阴县人民法院在韩庄镇

法治广场开展以“弘扬宪法精神”为主题的宪法

宣传活动。法院干警向群众重点宣传了宪法的

地位、作用和主要内容，引导群众尊重宪法、实

施宪法、维护宪法，进一步增强群众的公民意识

和法治意识。 （本报记者 王 璐 摄）

本报讯 （记者 王 倩）12月 6
日 20时 11分，市消防支队指挥中
心接到报警，称某小区 23号楼一
民房着火。市消防支队立即调派
文明大道中队两部消防车、13名消
防人员赶赴现场处置。

20时 17分，消防人员到达现
场，经现场侦查及询问知情人得
知，着火部位为一栋老式6层居民
楼的地下室储物间，窗口位置冒出
大量浓烟，着火物为存放的电动
自行车、摩托车和一些家用杂
物。由于疏散楼梯内烟雾弥漫，
导致楼上住户无法沿疏散楼梯逃
生。如不及时控制，火势继续蔓
延，随时可能吞噬邻近的地下室
和楼上的居民住宅，危及群众生
命财产，后果不堪设想。

消防人员按照先控制后消灭、
救人第一的原则，决定立即铺设水
枪阵地，对起火部位进行扑救，并
防止火势向上层建筑蔓延。同时，

3名消防人员佩戴好防护装备后，
携带多个简易逃生面罩沿楼梯逐
层逐户对被困人员进行搜救疏
散。待火势得到控制，明火被扑灭
后，为防止大火复燃，消防人员对
地下室各个角落实施清查，在地下
室内发现了一瓶被大火熏黑的液
化气罐。幸亏灭火及时，不然后
果不堪设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搜
救，消防人员成功从起火楼层中救
出9名群众。

地下室明火虽然已被扑灭，但
是由于地下室密闭性强，排烟较为
困难，在确定无复燃可能的情况
下，消防人员利用正压式排烟机
对疏散通道进行排烟，待烟雾逐
渐散去后，通知住户返回家中。

消防部门提示：切勿在地下室
私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
电，要定期清理易燃物品。严禁在
地下室储存易燃易爆物品、使用液
化石油气。

本报讯 （记者 侯沛丽）12月
4日下午，在第六个国家宪法日当
天，安阳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
政治部主任张志刚走进安阳示范
区飞翔中学，作为该校法制副校
长，他以“防止校园欺凌、防止校园
性侵”为主题，给该校初二、高二年
级师生送上一场生动的法制教育
专题报告会。

报告会上，张志刚结合青春期
学生的行为和心理，通过生动鲜活
的案例，向学生讲解了什么是
法、为什么要学法？什么是校园
欺凌、如何预防校园欺凌及被侵
害后如何处理，告诫学生要知法、
懂法、守法、用法，既要学会用法律
武器保护自身权益不受侵犯，也
要以法律规范约束自己，不侵犯

他人的合法权益。整个报告会，
张志刚以案例为主线，通过形象
生动、通俗易懂的语言引导学生
在听讲的同时思考如何正视侵
害，帮助学生正确分别不法行
为，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和自我
保护能力，自觉抵制各种不良行
为及违法犯罪行为的引诱和侵
害。同时，他还对青少年如何预
防和避免违法犯罪，防止校园欺
凌、校园性侵，保护自身安全提
出了对策和建议。

报告会最后，学生们庄重宣
誓：“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告别
不良行为习惯，增强法治意识，远
离违法犯罪，做一名知法、懂法、守
法的小公民，为幸福家庭、和谐校
园、文明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防止校园欺凌
防止校园性侵

安阳县人民检察院负责同志走进飞翔中学
举办法制报告会

本报讯 （记者 王 璐 通讯员 刘
振飞）12月 5日，记者获悉，日前，殷都
区人民法院邀请省人大代表张莹参观
该院，并观摩旁听了一起新类型刑事案
件审理过程，进一步加强了法院与人大
代表的联系和沟通。

11月 29日上午，应邀参加旁听庭
审活动的省人大代表张莹参观了该院

诉讼服务中心，并观摩旁听了一起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的庭审，该案类型
新颖，是安阳法院审理的第一起该类型
刑事案件。庭审中，控辩双方就事实
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
合法及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等焦点，进
行了举证、质证和辩论。审理该案对
法官是一次挑战，对将来处理该类型

案件也具有借鉴意义。庭审结束后，
张莹对该院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
充分肯定，对审判程序、审判纪律、
司法礼仪等情况进行了公正评议，对
该院主动邀请代表委员旁听庭审、广
泛征求意见和建议等行为给予较高评
价。

一直以来，殷都区人民法院高度

重视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
观摩庭审活动，把接受人大代表监督
的内容和形式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
主动接受监督，既提高了人民法院审判
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了公正司法，又加
强了法院与代表、委员的沟通和联系，
体现了人民法院主动接受人大、政协监
督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本报讯 （记者 王 璐 通讯员
赵鹏）“真是太感谢咱院的执行法
官了，要不然我这笔钱不知道啥
时候才能拿到。”12月4日，申请
人黄某激动地对北关区人民法院
执行法官说。原来，前段时间，
该院执结了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
件，执行法官通过网上划拨的方
式最终执结该案。

2015年，被告郜某对拖欠的
预制板款给原告黄某出具一张3.5
万元的欠条。之后，原告黄某多
次催促被告郜某支付货款，但郜
某未付。黄某将郜某诉至北关区
人民法院，法院依法判决郜某支

付黄某货款3.5万元及利息，郜某
未能如期履行，案件经黄某申请
进入执行程序。

案件一进入执行程序，该院
即向被执行人郜某送达了执行通
知书等法律文书，并通过最高法
院“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查
找郜某名下的财产线索。通过不
断努力，执行法官终于在郜某的
一个银行账户上发现了 3万多元
的银行存款，遂依法冻结。随
后，执行法官在网上划拨了这
笔存款。在履行了相关手续之
后，申请执行人黄某拿到了这笔
执行款。

北关区人民法院

法官细心查财产
网上划拨把案结

本报讯 （记者 侯沛丽）12月
3日上午，内黄县人民检察院第四
检察部员额检察官高楠应邀为内
黄县2019年秋季干部教育主体培
训班全体学员上了一堂生动的公
益诉讼专题课。

高楠详细阐述了新时代检察
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检察公益诉
讼制度的发展历程和意义、检察
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办案流程
等内容，同时结合案例，以案说
法，对行政机关如何依法履职、
未依照检察建议书建议事项办
理、未在法定期限内回复的法律
后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整
堂授课框架清晰、内容丰富，使
学员对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有了全

面的了解和认识，获得了学员的
一致好评。

此次检察公益诉讼专题讲座
是该院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公益诉讼宣
传力度的具体举措，也是营造开
展公益诉讼工作良好法治环境的
生动实践。该院将继续围绕全会
决定部署的“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
围”“完善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
度”等一系列与检察工作直接相关
的重大任务，创新理念、扎实做
好公益诉讼工作，助力依法行政，
共同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
益，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贡献更多
检察智慧和力量。

殷都区人民法院

邀请省人大代表旁听新类型案件审理

内黄县人民检察院

公益诉讼走进党校课堂

居民楼地下室起火
消防员火场救出9人

新闻

公证员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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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宪法日
法援在行动


